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[bookmark: _Hlk14333602]CPV考核协议
甲方：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五征分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甲方）。
乙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简称：乙方）。
鉴于双方已签订《质量协议》和《技术、服务与质量考核协议书》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互通、互敬、互助、互信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签订如下CPV考核协议（此协议取代原三包故障率考核）：
一 《CPV考核协议》条款
每个月按照月度CPV数据计算各供应商CPV目标及实际值，计算目标达标率，根据达标率的数据进行如下考核：
	当月达标率L
	考核系数V
	备注

	L≥-10%
	0
	

	(-50%≤L＜-10%)
	0.50%
	

	(-100%≤L＜-50%)
	1%
	

	(-200%≤L＜-100%)
	2%
	

	(-300%≤L＜-200%)
	3%
	

	L<-300%
	4%
	


（注：当月CPV各供应商目标值M=当月零部件CPV目标值×23年1-6月份CPV总的核定服务费的各供应商占比；    
当月CPV各供应商实际值S=当月CPV数据表中各供应商总的核定服务费F÷当月计算CPV分母X（当月累计12个月销量） 
当月CPV各供应商达标率L=（M-S）/M         
CPV各供应商月度考核费用Q=当月各供应商核定服务费F×考核系数V，Q<50元，不予考核）
	月份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CPV目标值
	0.004
	0.004
	0.007
	0.007
	0.006
	0.006
	0.006
	0.006



二 期限
2.1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（公章或者合同章）之日起生效；
2.2、本补充协议签署原件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；
2.3、主合同中的定义条款，适用于本补充协议；
2.4、新质量协议签订前，本协议一直有效。

甲方：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     乙方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 
五征分公司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司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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